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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容人為研究對象之現階段共識 (參考: 45 CFR 46 Subpart C) 
  112 年 11 月 19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12 年第 11 次會議通過 

此僅至 112 年 10 月 19 日之共識，將來可能會改變，若需最新資訊，請聯繫本委員會。 

一、 現階段共識 

（一） 收容人係指受刑人、受羈押人、受強制勒戒人、受拘提收容人、受強制住院治

療病人、或其他因刑事、準刑事程序、或行政程序而喪失人身自由之人。 

（二） 研究屬於以下類別之一： 

1. 研究目的為拘禁和犯罪行為之可能原因、影響與過程，且研究對研究對

象造成之風險極低，亦不會造成不便。 

2. 研究目的與收容機關（構）之結構或收容人有關，且研究對研究對象造

成之風險極低，亦不會造成不便。 

3. 研究目的與收容人作為群體之狀況有關（如針對受刑人盛行率偏高之肝

炎進行疫苗試驗和其他研究，或針對酗酒、吸毒成癮或性侵害等社會心

理問題之研究）。 

4. 研究目的與促進研究對象健康與福祉之實務作業有關，該實務作業可為

意圖或具備合理機率促進研究對象健康與福祉之現行或新創實務作業。 

（三） 若研究屬流行病學研究，另需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研究唯一目的為下列兩者之一： 

（1） 藉由找出所有案例，探討某種疾病之盛行率或發生率，或；  

（2） 研究與某種疾病相關之潛在風險因子。 

2. 研究對研究對象造成之風險極低，亦不會造成不便。  

3. 收容人並非該研究之主要研究標的。 

（四） 在收容機關（構）有限選擇環境下，收容人參與研究後在生活條件、健康照

護、飲食與居住品質、福利設施、與收入機會可能獲得之利益，其程度不足以

影響研究對象權衡其參與研究之風險與利益之判斷能力。 

（五） 收容人參與研究所承擔之風險應與非收容人參與研究所願意接受之風險相當。 

（六） 招募程序應符合以下條件： 

1. 應確保在收容機關（構）招募研究對象之程序對所有收容人皆屬公平，

且須避免收容機關（構）管理階層或其他收容人之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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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對照組亦應從符合研究計畫設定條件之收容人中隨機招募，除非計

畫主持人以書面提供本委員會將採取其他招募方式之具體理由，並經審

查通過。 

（七） 充分確保假釋委員會不得將收容人是否參與研究納入假釋裁決之考量，且應事

前明確告知收容人研究參與不會對其假釋產生影響。 

（八） 若收容人參與研究後需要進行追蹤檢查或健康照護，需將個別收容人之收容時

間長短納入考量並進行適當規畫，並事前明確告知收容人。 

（九） 知情同意應以研究對象可理解之文字與語言進行。 


